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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临时会议）于 2017 年 9月 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亲自出席 7名，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晓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消费并购基金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 

为优化基金合作模式、加快业务布局，扩大相关基金的管理规模，公司同意

与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图投资”）及相关方对各方

共同发起设立的消费并购基金相关合作事项进行调整，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与

相关方签署合作补充协议等相关文件。 

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深圳天图东峰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基金”）

相关事项的调整 

1、同意深圳基金的发起设立总额由人民币 5亿元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 5.16

亿元。 

其中，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汕头东峰消费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峰消

费”）出资额不变，合计出资额仍为人民币 2.5 亿元。 

深圳基金调整后各投资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投资人 资金来源 金额 性质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或自筹资金 24,000万元 有限合伙人 

深圳天图兴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自有或自筹资金 25,600万元 有限合伙人 



汕头东峰消费品产业有限公司 自有或自筹资金 1,000万元 普通合伙人 

深圳天图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自有或自筹资金 1,000万元 普通合伙人 

合计  51,600万元  

 

2、出资进度： 

深圳基金总额度为 5.16 亿元，其中的 5 亿元分三期出资，分别在补充协议

签署后一个月内、一年内和二年内各完成出资 2.25亿元、1.5亿元和 1.25亿元。

深圳天图兴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中的 1,600万元在深圳基金存续期内每

年出资 200万元。 

3、存续期：8年，前 5 年为投资期，后 3年为回收期。经合伙人大会同意，

深圳基金可以延长存续期，但不得使深圳基金的存续期超过 10 年；经合伙人大

会同意，可调整投资期在存续期内的期限。 

 

（二）逐步实现两只基金由双 GP 过渡到新设立的单 GP 管理模式 

1、同意共同组建消费基金的投资管理平台（即新 GP）。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峰消费与天图投资或深圳天图资

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图资管”）共同设立有限公司形式的新

GP，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天图投资（或天图资管）出资人民币

1,600 万元，持有新 GP 的 80%股权；东峰消费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持有新 GP

的 20%股权。 

2、在各方共同约定的期限内，逐步完成深圳基金与成都天图天投东风股权

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由双 GP变更为新 GP的单一 GP模式，并由新 GP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 

3、新 GP将在《章程》中约定双方股东对重大事项共同协商一致后执行。 

4、过渡完成后，管理费与业绩提成由新 GP股东双方根据合作补充协议等相

关文件的约定执行。 

 

（三）关于深圳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发起设立 10亿元基金的相关事项 

1、同意深圳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联合天图资管以及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

有限公司等投资机构共同发起设立不低于 10 亿元人民币资金规模的消费类产业



基金，基金全称为“深圳市天图东峰中小微企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投资原则上，深圳基金将出资 5 亿元人民币，参与发起设立注册于深圳

市的整体认缴注册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的消费类股权投资子基金，若有

调整则根据各方协商一致并经深圳基金合伙人大会审议通过后以签订补充协议

的形式进行约定。深圳市天图东峰中小微企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投资原则根据其合伙协议执行。 

3、为更好地提升基金的运营效率，同意公司与天图投资、天图资管及相关

方在深圳基金的相关运营机制等方面进行协商和约定。 

 

（四）根据基金运营的需要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就上

述相关内容与天图投资及相关方签署《关于消费产业并购基金合作相关事项的补

充协议》等相关文件。 

（五）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峰消费出资总额不变、投

资方向及管理运营机制等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与基金合作方就基金的决策、

运作机制、管理费及业绩提成、退出机制等灵活协商，签署相关合作补充协议或

其他文件。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9月 12 日 


